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
关于同意开设满洲里铁路口岸中俄边民

互市贸易区并封关运营的批复

内政字〔2024〕19 号

自治区商务厅、满洲里市人民政府：

《满洲里市人民政府关于设立满洲里铁路、公路口岸互市贸

易点的请示》（满政发〔2020〕8 号）、《自治区商务厅关于拟

同意开设满洲里铁路口岸中俄边民互市贸易区并封关运营的请

示》（内商贸字〔2024〕66 号）收悉。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边民互市贸易区管理办法》（内政

办发〔2018〕72 号）相关要求，自治区商务厅联合满洲里海关和

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对满洲里铁路口岸中俄边民互市贸

易区进行了联合验收，从验收情况看，该互市贸易区软硬件设施

基本合格，已经具备开设条件，同意自批复之日起正式开设并封

关运营。

二、满洲里市要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，持续做好基础

设施运行维护和升级改造，切实完善日常管理制度。同时，丰富

互市贸易区商品种类、改进互市贸易区管理模式、提高贸易便利

化水平，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放大边民互市贸易政策效应，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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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接“中俄新粮食陆路走廊”及“后贝加尔斯克粮食终端”等铁

路转运设施项目，高效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资源，全面推动边

民互市贸易创新发展。

三、商务、海关、边检、外汇、税务、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

要结合各自职责，认真落实国家促进边境贸易创新发展的优惠政

策，在通关、结汇、税收、市场监管等方面提供便利化条件和全

方位服务，全力保障边民互市贸易持续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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